
   

     

   

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

晋政办发〔2021〕15号

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关于印发山西省“五湖”生态保护与修复总体

规划及晋阳湖、漳泽湖、云竹湖、盐湖、伍姓湖等5个

生态保护与修复专项规划的通知

各市、县人民政府,省人民政府各委、办、厅、局:

《山西省“五湖”生态保护与修复总体规划(2021—2035年)》

和《晋阳湖生态保护与修复规划(2021—2035年)》《漳泽湖生态保

护与修复规划(2021—2035年)》《云竹湖生态保护与修复规划

(2021—2035年)》《盐湖生态保护与修复规划(2021—2035年)》

《伍姓湖生态保护与修复规划(2021—2035年)》等5个专项规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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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经省委、省政府同意,现将规划文本在省政府门户网站公布,请

认真组织实施。

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  

2021年3月31日    

(此件公开发布)

抄送:省委各部门,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省政协办公厅,省法院,省
检察院,各人民团体,各新闻单位。
各民主党派山西省委。

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1年4月1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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